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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實施辦法（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 

壹、 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 、立法背景： 

（一）隨著時代變遷，日新月異之蓬勃發展，民眾多因生活忙

碌與緊張、缺乏運動，以及在歐美速食文化引進下，長

期不當的健康行為，導致國人罹患慢性病比率逐年上

升。1970 年代即有學者研究發現，不當的健康行為會產

生慢性病（陳美燕，1994）。Kannas（1981）指出健康

行為已是健康因子中最具決定性的重要因素，可分成健

康促進行為和健康危害行為。依據 94 年行政院衛生署辦

理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15-64 歲民眾對慢性病預

防方法之認知調查發現，71.5％的民眾知道健康要從飲

食控制著手，可以降低罹患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的

機會，41.0％民眾知道要養成運動習慣，33.8％民眾知

道生活規律、避免熬夜、放鬆壓力等生活調適對健康有

益。依年齡分析，50-64 歲的中老年人對慢性病預防方

法之認知較其他年齡差，需要更多的關注與協助。 

（二）另外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調查顯示，國人預防保

健服務利用率低，過去 1 年內做過最多的健康檢查是測量

血壓，有五成民眾測量過，65 歲以上民眾有八成量過血

壓，但檢驗過空腹血糖的人則少於五成。最少人檢查大便

潛血、直腸鏡、口腔癌篩檢。有接受全身健康檢查的人僅

佔 15%，65 歲以上則有 27% 做過，中壯年民眾做過全身

健康檢查的不到兩成。衛生單位雖然大力推動子宮頸抹片

檢查，但 30 歲以上婦女做過檢查者才五成，達 55.4%，

乳房自我檢查的比率更低，少於一成僅 2.3%，做過乳房

超音波、乳房攝影檢查的也不到一成，做過骨質密度檢查

者略高，多達 13.3%。 

（三）癌症發生率隨著國人飲食西化、高齡化等因素不斷升高，

二十餘年來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比較 90-94 年癌症

標準化發生率 5 年變化，男性所有癌症增加 3.7％，其中

增加幅度較高為口腔癌（18％）、結直腸癌（16％）、攝

護腺癌（13％）與食道癌（8%），降幅最高為胃癌，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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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女性所有癌症增加 2.1%，其中增加幅度較高為乳癌

（22%）、子宮體癌（21%）與結腸直腸癌（8%），降幅最

高為子宮頸癌，降幅 31%。為加深民眾對癌症預防之認

識，並強化民眾將知識轉化為態度之能力，本府衛生局配

合國民健康局積極推動乳癌、口腔癌、大腸癌等癌症防治

之相關工作，以確保民眾的健康。臺北市 95 學年度國小

一年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顯示，學童視力不良比率約

30.28%，臺北市國小一年級兒童氣喘病盛行率為

20.34%，本府衛生局於 95 年開始以公開招標採購方式辦

理「學齡前兒童整合性篩檢」，整合既有各項篩檢服務，

鼓勵民眾定期健康檢查，提供篩檢服務、建立篩檢結果與

後續照護的連結系統及品質監控機制，為建立社區連續性

健康服務體系的重要關鍵。 
（四）雖然中央健康保險局提供 40歲至 64歲民眾每 3 年 1 次成

人健康檢查，但是這項服務在中央健康保險局統計資料顯

示大臺北地區（臺北市、臺北縣、宜蘭縣、基隆市）的使

用率約僅 35％，而且在某些偏遠地區居民，雖然和都市

地區所領健保卡相同，但所享受健康及醫療權利，卻因為

可用醫療資源不足及不便利而有不同。因此，藉由本辦法

的實施，本府衛生局辦理偏遠地區整合性篩檢模式，希望

能給予偏遠地區的民眾有可近性與方便性的健康篩檢服

務，來守護偏遠地區民眾的健康及縮短城鄉的差距，逐漸

養成定期健康檢查的習慣，加強醫療轉介及後續疾病的追

蹤管理，來照顧地區民眾的健康。 

（五）臺北市為維護市民身體健康及增進生活品質，已陸續藉由

健康檢查及篩檢結果，加以落實疾病次段預防及早期發現

疾病及早期治療之目標，並由特約醫療機構提供市民自我

健康管理相關衛教與諮詢及檢驗異常個案轉介就醫，以減

輕醫療成本、家庭、社會之負擔，進而達到健康市民與健

康城市之願景。然過去執行健康檢查或篩檢時，會因招標

程序及行政作業，導致每年開辦時間不固定及篩檢場所之

選擇性低，導致影響民眾的受檢率及特約醫療機構之執行

品質。此辦法（草案）施行後，本府衛生局即可依行政程

序法第 16 條及本辦法規定辦理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除

減少公告金額採購之繁複作業與時間，亦減少行政資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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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且本辦法（草案）明定每年辦理時間並定期公告服

務項目、內容及特約醫療機構名單及服務量，相關作業明

確後，可提升行政效率。 

    二、本法案之政策目的： 

             為維護市民健康及增進生活品質，提早執行預算，提高行政

效率，強化服務品質，希望藉由健康檢查及篩檢結果，加以落

實疾病次段預防及早期發現疾病及早期治療之目標，並由特約

醫療機構提供市民自我健康管理相關衛教與諮詢及檢驗異常個

案轉介就醫，以減輕醫療成本、家庭、社會之負擔，進而達到

健康市民與健康城市之願景。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各項實施計畫係由本府衛生局編

列預算或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用以支付特約

醫療機構，針對本市市民實施健康檢查或篩檢之費用。本辦

法將以行政委託特約醫療機構辦理，其特約醫療機構之資格

審查、管理及給付費用核付，均由本府衛生局執行，故無法

由民間自行辦理。       

  二、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健康檢查及篩檢屬醫療行為，涉及醫政管理、醫療品質監

督、服務量分配、醫療爭議處理，均為衛生主管機關職責，

並不適合由民間自行處理，而於本辦法所訂本市市民健康檢

查及篩檢依行政委託特約醫療機構執行，由本府衛生局訂定

相關規範及監督執行，以確保市民權益。 

  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本市各項健康檢查及篩檢，原執行方式採購行政作業冗長，

醫療機構承辦意願低，以致受檢地點選擇及方便性低，各配

合之醫療機構無法預訂期程辦理。為使工作流程明確簡化，

具體提升受檢率，提升服務之品質，擬具本辦法。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對機關之影響： 

    （一）過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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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預算金額係屬公告金額，需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由業務單位簽陳計畫及招標文件後，由採購

單位辦理採購作業。由簽呈陳核、公告上網、開標、

遴聘評選委員、召開評選會、決標等相關行政作業程

序約需 1-2個月。 

 （2）採購行政作業時間冗長，倘若第 1 次招標時，得標醫

療機構未能全數承攬市民篩檢量，則必須辦理第 2 次招

標，更使整體作業時程須延長至 2-3個月。 

  （二）預期對機關之行政作業效益：       

辦法施行後，本項業務即可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及本辦法

規定辦理，除減少公告金額採購之繁複作業與時間，亦減

少行政資源之耗費，且本辦法（草案）明定每年定期公告

施行項目及特約醫療機構，相關作業明確後，可提升行政

效率。       

  二、對醫療機構之影響 

    （一）過去執行情形：       

採購行政作業時間冗長，相對縮短醫療機構作業服務時

間，而減少承攬量，致影響特約醫療機構執行品質。  

    （二）預期對醫療機構之執行效益：        

  固定及確切開始健康檢查及篩檢時間，及充裕的檢查作

業期程，預期特約醫療機構有充分的人力、物力及時

間，辦理健康檢查及篩檢業務，進而提升對受檢者之醫

療服務品質和篩檢完成率。 

  三、對民眾之影響 

    （一）過去執行情形： 

  （1）因招標程序及行政作業，本市每年各項健康檢查及

篩檢開辦時間不固定，使市民無法預先安排相關作

業及建立每年定期篩檢習慣。 

（2）大多數醫療機構不願投標，致健康篩檢可選擇醫院

少，而無法提供更方便性、普及性及選擇性之健檢

醫療機構，影響本市市民權益。 

（3）為加強宣導以增加市民利用率，相對須付出較多的

宣導作業及資源，進而增加宣導預算支出及財政的

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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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期對民眾之服務效益：       

依本辦法各項規定辦理每年健康檢查及篩檢，有固定及

確切的開始篩檢時間，可統一行銷擴大宣導效益，使市

民依既定的時程進行安排受檢；另特約醫療機構數增

加，提高普及及方便性，預期市民受檢意願提升，增進

市民之健康權益，可早期發現疾病及時治療，同時減輕

醫療成本、家庭、社會之負擔。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方面：可分享預算資源，促進健康      

 本辦法為醫療福利政策，由本府衛生局編列預算或接受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補助，由特約醫療機構進行市民健康

檢查及篩檢，並由本府衛生局給付特約醫療機構費用，民眾

無需額外負擔費用。 

  二、機關執法成本方面：可降低宣導執行成本    

本辦法執行後仍由本府衛生局原業務單位辦理，依每年本府

衛生局編列預算或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之補助，依

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本辦法施行後，除減少採購繁複作

業，亦可減少行政及人力資源耗費，另有固定及確切的開始

篩檢時間，預期降低宣導作業，無需額外增加機關執法成

本。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方面：可提高醫療服務品質 

      本辦法所規定臺北市市民健康檢查及篩檢執行醫療機構，將

委由符合規定之特約醫療機構辦理，預期增加特約醫療機構

承攬意願及特約醫療機構家數，使特約醫療機構及市民所均

有較充分的時間準備相關作業及維持篩檢品質，進而提升篩

檢涵蓋率，以落實疾病初段預防，不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亦可減少後續因疾病造成失能所帶來之龐大醫療成本，亦減

輕家庭、社會負擔。 

伍、公開諮詢程序： 

本辦法無召開公聽會及說明會，惟研擬本辦法草案時，均

邀集本府衛生局相關處室及法制人員共同參與討論訂定，並經

本府衛生局 97 年 6 月 26 日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業於 97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9 日刊登本府公報（97 年秋字第 15 期 P3-P6）

及本府衛生局外網進行預告，刊登期間無民眾提供相關意見。 


